














附件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非基建类项目储备流程图 

部门谋划、启动报批 编制方案、方案评审 预算审查、会议审议 汇总登记 

    

 

一、开始谋划 

根据学院发展需求或部门工作任

务谋划（估算金额在 10 万元及以

上各类项目）。 

 

二、集体决策（含

二级学院党政联

席会议或处室会

议审议等） 

 

通

过 

 

未通过 

五、方案论证(业务管

理部门) 

 

根据学院采购管理工

作规定、学院货物服务

（含信息化）类项目方

案编制或审核管理办

法要求进行方案论证，

形成方案及投资测算

明细表（含依据等）。 

 

 

七、资料移交(业务管理部门) 

 

由使用部门根据以下职责划分移交业务

管理部门： 

1.人才与队伍建设项目(组织人事处) ;  

2.人才培养改革建设项目(教务处); 

3.创新创业建设项目(招生与就业创业处); 

4.产学研合作建设项目(产学研合作处); 

5.文献信息资源等建设项目(图书馆); 

6.实验实训建设项目(资产管理中心); 

7.数字化、信息化校园建设项目(信息技术

中心); 

8.其他与学院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的建设

项目(按上述职能归口移交)。 

六、预算审查(审计处) 

 

由使用部门将通过评审的项目投资测

算明细表（含依据等）提交审计处审

查，形成项目预算审核书。 

八、会议审定(业务管理部门和使用部门) 

 

1.预算审查后 10 万元及以上至 50 万以下

的，由院长办公会议审议; 

2.预算审查后 50 万及以上的，经院长办公

会议审议后提交党委会议审定。 

 

九、汇总登记(计划财务处) 

 

1.使用部门提供储备项目相关资料清

单：①《项目启动申请表》;②预算审

核书;③会议纪要;④事前绩效评估表

及绩效目标表;⑤资产配置表;⑥政府

采购预算表等; 

2.计划财务处定期汇总项目储备情况，

并将其在财政一体化系统内登记; 

3.申报时间:每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下年

度计划实施的项目储备;每年 9 月 30

日前为当年新增项目补报和全年储备

项目统计汇总。 

完成储备 
通过 

 

四、编制方案(使用部门) 

 

根据学院采购管理工作规定、学院货物服务

（含信息化）类项目方案编制办法的要求进

行编制。 

 

 

三、启动报批(使用部门) 

填写《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

院项目启动申请表》(以下

简称《项目启动申请表》)，

并按以下规定审批： 

1.50 万元以下的，由学院分

管领导审批; 

2.50 万元及以上至 200 万

元的，由学院分管领导审签

后报院长审批； 

3.200 万元及以上的，经院

长办公会议审定。 

 

通过 

 

未

通

过 

未

通

过 



附件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基建类项目储备流程图 

部门谋划、启动报批 编制方案、方案评审 编制概（预）算、会议审议（上报审批） 预算评审、汇总登记 

    

 

一、部门谋划 

根据学院发展需求或部门工作任

务谋划（估算金额在 10 万元及以

上基建项目）。 

 

二、集体决策（含二

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

或处室会议审议等） 

通

过 

 

未通过 

五、方案评审(后勤基

建处商使用部门) 

 

根据《采购管理工作的

若干规定(试行)》 《基

本建设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等规定进行评审，

形成可研报告（或初步

设计或实施方案）等。 

 

六、编制概（预）算(后勤基建处) 

 

负责编制项目概（预）算。 

七、会议审议(上报审批，后勤基建处) 

 

1.10 万元及以上至 50 万以下的，经院

长办公会议审定; 

2.50 万及以上的，经院长办公会议审

议后提交党委会议审定，并上报审批。 

 

八、预算评审（审计处) 

 

对总投资在 1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上

报进行预算评审。 

完成储备 

四、编制方案(后勤基建处或商使用部门) 

 

根据 《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采购管

理工作的若干规定(试行)》 《海南经贸职

业技术学院基本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

下分别简称《采购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(试

行)》 《基本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）等规

定进行编制。 

 

未

通

过 通过 

 

未

通

过 通过 

 

九、汇总登记(计划财务处) 

 

1.后勤基建处提供储备项目相关资料

清单：①《项目启动申请表》;②会议

纪要（或上级批复文件）;③预算审核

书（或评审书）;④事前绩效评估表及

绩效目标表等; 

2.计划财务处定期汇总项目储备情况，

并将其在财政一体化系统内登记; 

3.申报时间:每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下年

度计划实施的项目储备;每年 9 月 30

日前为当年新增项目补报和全年储备

项目统计汇总。 

 

三、启动报批(使用部门商

后勤基建处) 

 

填写《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

院项目启动申请表》(以下简

称《项目启动申请表》)，并

按以下规定审批： 

1.50 万元以下的，由学院分

管领导审批; 

2. 2.50 万元及以上至 200 万

元的，由学院分管领导审签

后报院长审批； 

3.200 万元及以上的，经院

长办公会议审定。 

 



附件 3

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项目启动申请表

编号：

项目名称
估算金额

（万元）

申请部门 经办人及电话

申请部门

意见
□党政联席会会议纪要□部门会议纪要

申请理由

业务管理部门

意见
签字：

20 年 月 日

学院分管

领导意见（估算

金额在 50 万元

以下的适用）
签字：

20 年 月 日

院长意见（估算

金额在 50 万元

及以上200万元

以下的适用）
签字：

20 年 月 日

院长办公会议

（估算金额在

200 万元以上的

适用）

备注


